附件3

信用报告异议信息专项证明（格式）
信用报告类型：个人  或  企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第     号
	借款人名称
	
	身份证号码
(贷款卡编码)
	

	借款人联系电话
	
	受理时间
	

	接受此证明的金融机构或其他单位
	

	信用报告中异议信息描述（应明确“信用报告记录编号”“业务号”“开户日期”“贷款发放日期”“金额”等定位要素）：




	[bookmark: _GoBack]固定资产贷款核实情况描述（应明确“异议记录的业务号码”“开户日期”“贷款发放日期”“金额”等定位要素）：




	出具机构业务承办部门（人民银行）
	

	业务承办部门负责人
	
	联系电话
	

	业务承办部门经办人
	
	联系电话
	

	


（出具机构行政公章）
年   月   日




注：1.本表一式两份。一份借款人持有，另一份出具单位留存。
2.此证明仅作为信用报告异议信息核实之用，不作为其他用途。





